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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路上，就是在上路A

一、对非机动车和行人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
规定

行人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的，行人违
反交通信号规定通行闯红灯的，处警告或罚款10元；行
人跨越道路隔离设施的，处警告或罚款50元。非机动
车驾驶人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闯红灯的，处警告或
罚款50元；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处警告或罚款20元；
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或者在没有非机动车
道时不靠车行路右侧骑行的，在机动车之间穿行的，处
警告或罚款20元；乘车人向车外抛撒物品的，处警告或
罚款10-50元。

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

非机动车。对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者可予以罚款或者
志愿站岗维护交通秩序的处罚。

二、对机动车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
1.机动车驾驶人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

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的，罚款100
元，可拖移机动车；机动车驾驶人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
行驶的，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
记3分，罚款100元；机动车驾驶人或乘车人向车外抛撒
物品，处警告或罚款50元。

2.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处
罚款50元，记2分。驾驶摩托车时在2条车道以上的道
路上未按规定在最右侧车道上行驶的罚款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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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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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畅人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 新 贺春音

通讯员 张 恒 徐持璇 王 凡

当第一缕晨曦还未映入眼帘时，就有他们忙
碌的身影；当疲倦的月亮悄悄躲进云层休息时，
还有他们晚归的脚步。他们是酷暑烈日下的“焦
警”，瓢泼大雨中的“浇警”，寒风大雪中的“雪
警”，三伏三九、风吹雨打，吃灰土，晒紫外线，工
作环境恶劣。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下、人流车海
中，无论恶劣天气，还是路面险情，总有他们忙碌
的身影。

或在路上，或在上路。交警，是感知社会的

窗口，是战斗在马路上的一个特殊警种，总出现
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

正如一位诗人所言：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像街心的喷泉一样，像飘绿的行道树一样，像巍
峨高耸的楼群一样，比叶绿，比花红，比楼群壮
观，让过往行人驻足观望。

他们守护这一方路畅人安，让香城的血管更
加畅通，发展更加有力，在马路上留下了最美的

“警”色，温暖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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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二轮、三轮、四轮电动车在我市发展很快。一
方面，电动车为市民出行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带来种种
交通乱象和安全问题，成为交通管理工作的难点和文明城
市创建中群众关注的焦点。

“闯红灯、逆行、加塞儿、猛掉头，哪一样是他们不敢做
的？”“蹭了车就溜、撞了人就跑，连牌都没有，找都找不到，
难道人家被撞的、被蹭的就得自认倒霉？”“那些开着三轮、
四轮电动车出来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我们真惹不起。去
年年底，我的车被一辆逆行的电动车从车尾划到车头，我
下车后还得先问开车的爹爹有没有伤着”……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与本报记者随机在街头采访10位市民，人人都憋着
一肚子的苦水。

按照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要求最高时速不超过20公
里，重量不超过40公斤。可经销商迎合市民需求，随意改
装电动车，解除生产厂家设置的限速器，电动车时速达到
60公里。有的还换控制器和电机，时速最快可以飙到100
公里。

由于电动自行车是按非机动车管理，没有对骑行者进
行培训和考核，因此大多数驾驶人缺乏安全意识和驾驶技
能。在骑行过程中也几乎不佩戴安全帽，超速超载行驶，
很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危及生命安全。据统计，近几
年，城区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半以上与电动车有关。

今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通过“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共治共管”，全面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登记管
理，对“违标”三、四轮电动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宣传引导。8月份以来，市公安交警部门先后深入企
业、学校、社区，组织电动车驾驶人集中学习，先后开展电
动车交通安全教育宣传8次，发放致电动车驾驶人一封信、
学习教育通知书、交通安全承诺书15万多份，组织流动执
法车在中心城区不间断滚动播报“电动车管理8条措施”，
在媒体上开辟专栏刊载电动车整治信息和典型案例，为电
动车管理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上牌管理。截止9月底，全市共有电动车22.2万辆，其
中电动自行车20万余辆、电动三、四轮车2.2万辆。市公安
局筹措资金150万元开发软件、制作牌证，在城区设立5个
登记点，专门为两轮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上牌发证。
目前，已在公安交警部门登记上牌的有7.9万辆。

设卡检查。市公安交警部门出动警力1200人次，设执
勤卡点10处，纠正电动车交通违法6万余人次，暂扣各类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4000辆，拆除各类遮阳棚3万顶，教育
学习违法驾驶人5200人次。

如今，在城区，电动车不能“任性”上路了，道路交通秩
序明显改善，涉“电”交通事故明显减少。

公共交通是城市文明创建的重要环节。今年，市公安
交警部门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大力倡导市民文明
出行，全力打造文明之路。一方面，加强文明交通宣传教
育，对电动车驾驶人、快递从业人员等进行多轮教育培训，
广泛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活动，让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深
入人心。另一方面，加大处罚力度，聚焦各类交通陋习，全
方位、多视角、高密度曝光交通违法行为，对行人闯红灯、
车窗抛物、驾驶摩托车不戴头盔等不文明行为予以罚款，
用制度建设引导市民文明养成。

5月31日，全市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暨文明交通行动启
动仪式，在市人民广场隆重举行。9月1日，中心城区文明
交通劝导志愿服务启动，市领导与志愿者们一起奔赴城区
各个志愿服务岗，宣传创建文明城市知识及交通法规。截
止9月，全市开展交警执法大直播18次，举办交通安全讲
座190次，双微发布安全预警提示200余条。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189次，摆放交通安全宣传展板450场次，发放
宣传资料30万余份。

“创建文明之路，人人共享，人人有责。力争通过三五
年全社会共建共治，市民文明出行蔚然成风，文明交通创
建取得阶段性成果，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连日来，一个喝“隔夜酒”被查醉驾的新闻，成为市民们
热议的话题。

10月23日上午8时许，咸安交警大队永安中队民警在
碧桂园路段开展早高峰路面巡查，一辆车牌号为鄂L0***X
的二轮摩托车迎面驶来，民警随即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
受驾证检查。

当靠近摩托车驾驶人时，细心的民警发现其身上散发
出酒味，便询问他是否喝酒、什么时候喝的酒。摩托车驾驶
人曹某慌不择言：“怎么骑摩托车也查酒驾？”批评教育之
后，民警将曹某带至中队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表明，
他的血液中酒精达到醉驾标准。随即对他进行抽血送检，
最终检测结果显示：曹某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106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

在证据面前，曹某承认，前一晚同朋友一起吃饭喝了不
少白酒，早晨起床后觉得自己差不多清醒了。临出门时，他
想到喝“隔夜酒”驾驶小车不大好，特意换骑家中的摩托车，
准备去趟朋友家。没想到出门没多久，一大早就被交警查
了，而且还是醉驾，不禁后悔不已。目前，摩托车驾驶人曹

某因涉嫌危险驾驶，已被咸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交警部门提醒：酒精在人体内代谢

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个体差异及酒精摄入量。在对酒后驾驶
的认定，是根据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来决定的，不论是何
时喝的酒，不论驾驶什么车，只要驾驶时体内酒精含量超
标，就是酒后驾驶。

查处“隔夜酒”的故事，折射出交警依法治路强烈的责
任心。

今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锚定高速、农村、城区三大主
战场，先后组织开展“酒驾醉驾毒驾专项行动”“七类重点
车辆交通违法清零”“市中心城区重型货车道路交通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逢五”“逢十”及周末夜查行动，全警始终保持
着“不是在路上，就是在上路”的战时状态，严打严防严控，
打击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截止10月底，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769451
起。其中，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106次，查处酒驾（含醉驾）
2645起；查处无证驾驶1043起，超速行驶91006起，货车超载
2939起，刑事拘留416人，行政拘留719人，依法强制吊销驾
驶证620人。枯燥的数字，折射出交警执勤执法的工作强度。

信息化建设是交警执勤执法的根本保障。目前，全市
安装了650余套智能道路交通监控设备，为城区货车禁行、
单行线实施、规范行车秩序提供技术支撑。尤其是不系安
全带、开车打电话等违法行为，大大减少。完成信号灯联网
改造，在城区主要路口安装了信号灯倒九秒系统，大大提升
了城区行车秩序，提高城市文明形象。优化信号灯配时，实
现联动控制。车辆在城区以40码速度行驶，可在重点路口
实现连续通行，减少群众等待时间，大大提升通行效率。

去年以来，市公安局投入1900万元建设指挥中心，融
合单警定位、电子巡逻、故障实时监测等数十项数字化功
能，为现代化交通管理工作插上腾飞的翅膀。

G351国道双溪段，是我市与黄石之间的重要通道。过
去，在这30公里长的国道上，拖石料的超载大货车来往穿
梭，每天上演着“速度与疯狂”，压坏路面、污染环境，还酿成
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故。

据统计，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这条路上共发生
交通事故20起，死亡6人。当地群众谈路色变，称之为“恐
怖路”。

群众关切的痛点，就是公安交警的工作重点。今年4
月以来，市公安交警部门在争取咸安区党委政府支持，关停
7家矿山的同时，打出交通整治组合拳——

联合执法。交警联合治安、特巡警及辖区派出所共
400余名警力，在G351国道路段组织开展9次治超行动，
检查车辆6800余台，查处大货车违法行为166起、其它交
通违法行为1408起，暂扣车辆184台，侦办两起聚众故意
扰乱交通秩序、妨碍公务刑事案件。

排查隐患。对G351国道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排查
出安全隐患142处，按照危险程度和风险等级，逐一建立台
账，全部纳入管理视线。对影响行车视线的树木树枝等予
以清理，确保行车安全。

增添设备。完善电子抓拍系统，增设区间测速设备，在

临水临崖危险路段加装防撞墙、防护栏36处，在弯道、视线
差的地方安装爆闪灯14盏，增设警示牌150块、限速测速
标志牌47块，还在村庄与国道交叉路口处设置警示桩，在
大路口、学校门口安装减速带。

昔日“恐怖路”，如今变为“平安路”。横冲直撞的大货
车少了，咸黄两市自驾游的小车多了，今年5月以来，G351
双溪段未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今年，市公安交警部门着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打造平
安之路。提请市委督查室牵头，市安监、交通、教育、质监、
旅游委等部门参与，实地对全市17家重点企业站场、2所大
专院校、31所中小学校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对全市817 处
临水临崖急弯陡坡、交通事故易发多发路段进行了地毯式
检查，共发现通报 8大类13项46个具体问题，并通过“人
防物防技防”全部治理到位。

同时，开展校车超员、工程车超载专项整治，强化客车、
危化品运输车GPS源头动态监管，推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信息系统，联合保险公司在嘉鱼、崇阳建成5处交通事
故快赔中心，建立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一单四制”管
理（隐患清单，交办制、台帐制、销号制、通报制），打造一条
条平安之路、畅通之路。

“恐怖路”变“平安路”B

文明之路，人人有责C


